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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鼓勵民眾投入海洋休閒活動。 

三、爰此，本席建請行政院交通部研擬休憩娛樂用船舶遊艇等規則，檢討與增訂海洋休閒運動

船舶中，非動力休閒動運船舶與具動力之小型遊艇等項，以利民眾依法遵守相關條例，有

所依循，除保障從事海上運動者安全外，亦可促進海洋運動之經濟收益。 

（二十五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實施怠速停車時間過長之汽機車應熄

火相關規定，為期 3 個月的勸導及宣導期即將屆滿，自 6 月 1
日起，如車輛停車超過 3 分鐘未熄火將開罰。為維護空氣品

質、節能減碳，此法雖立意良好，但未經妥善宣導，民眾普

遍不清楚相關規定與實施日程，若於六月逕行開罰，恐與後

座乘客繫安全帶制度上路之初一樣，造成民怨與不便。本席

建議執行初期仍以勸導取代開罰，並定期蒐集輿情，作為該

政策之檢討及修正基礎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為節省油料浪費，提升環境空氣品質進而維護民眾健康，訂定車輛停車怠速管理辦法，推

動停車怠速熄火。該法立意良善，民眾多能理解，但執行面需考量是否可能反而造成擾民

。 

二、該法於今年三月開始實施，機動車輛於公私立停車場、道路（不包含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

及快速道路）及其他供機動車輛停放、接駁、轉運之場所，停車怠速等候逾 3 分鐘者，應

關閉引擎熄火。 

三、然三個月宣導期即將到期，自六月一日起，違反者機車處罰 1,500 元、小型車 3,000 元及大

型車 5,000 元，且經要求改善而未改善者，可按次處罰，其按次處罰金額得依第 1 次處罰金

額逐次遞增。 

四、但民眾普遍對於即將開始施行的新法認知不足，若直接開罰，恐未先收其利，反先滋生民

怨。爰此，本席建議執行初期仍以勸導取代開罰，並定期蒐集輿情和分析實際執行的狀況

，作為該政策之檢討及修正基礎。 

（二十六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網路購物盛行，但有選民陳情，網路

購物平台業者，舉辦促銷活動，合作廠商卻經常於事後以缺

貨、備貨不及等理由，單方逕行取消訂單；部分促銷品甚至

未標明為即期品，待消費者收到貨品後，才知道是即期品促

銷。種種行為皆罔顧消費者權益，基於保護消費者立場，本

席要求消保會須主動約束網路購物平台業者，做好相關標示


